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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居民来说，检察听证会是一个“只闻其名”的概念，然而司法公

正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让居民更直观地了解司法程序、感受法治

力量，成为基层普法工作的重要课题。 近日，徐汇区长桥街道司法所与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汇心检察”团队联动，邀请辖区内的“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

人”以及社区代表，在徐汇区文化馆召开了一场贴近群众的检察听证会。

开在“家门口”的听证会，让居民沉浸式感受司法公正

■ 记者 沈艺飞

听证会围绕一起故意伤害

案件展开，为居民群众“沉浸式”

揭开检察院办案的神秘面纱。

检察官先对此次听证案件的基

本案情进行介绍， 并说明拟不

起诉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细致

的讲解使在场人员从程序和内

容上对案情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听证员询问的环节， 大家也

从听证员和拟被不起诉人对话

中， 感受到犯罪嫌疑人诚恳的

认罪悔罪态度，以及“遇事需冷

静，冲动是魔鬼”的现实意义。

听证会后， 部分听证代表

受邀参加座谈会。会上，检察院

从听证案件出发， 就检察机关

不起诉案件的几种情形、 全面

考量的依据以及审慎适用的态

度向代表们进行解析。 区人大

代表、听证员、社区医生、司法

所、 调解员等来自各行各业的

社会代表们也从社区基层治

理、听证成本核算、社会法治需

求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将听证会带到居民中间，以

直观方式展现国家司法公正，以

真实案例引发群众共鸣，是基层

司法所与检察机关联合宣传的

成功案例。 身临其境的现实感，

更加强化了居民们“遵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法治素养。

据悉， 长桥街道将持续深

化与检察院、法院的合作，将更

多居民身边的案件， 以社区听

证会、社区法庭等形式，通过专

业法律人员对法律规定的阐释

以及办案感悟的分享， 让更多

居民感受到司法的温度和正义

的速度， 提高他们的法治获得

感和幸福感。

各大电商平台推行的“七天无理由

退货”“极速退款”等便民政策，有效维护

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

却利用这些平台规则进行恶意操作，不

仅严重影响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 还损

害商家商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无中生有”

向商户非法索赔的敲诈勒索行为

不法分子利用电商、外卖平台的惩

罚性赔偿制度，故意在购买的外卖、服

装等商品中投放异物，伪造其购买的商

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假象，并通过制造舆

论压力对商家进行威胁。

近日，某外卖平台报警称，其发现

多名用户在平台上订购餐食后，频繁地

以“食物内存在异物”“餐食未收到”等

理由要求商家退款及平台赔付，且退款

时使用“去卫生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投诉”的话术威胁

要求赔偿，涉案金额达 2 万余元。

通过“买真退假”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实施诈骗的行为

不法分子利用电商平台退换货机制， 在购买正品

后，以“退货”“换货”为由退回假冒伪劣产品，再将正品

通过二手平台出售，以此牟利。

近日，某化妆品公司报案称，近期在处理退货时多

次发现收到假冒的高仿品，对公司造成巨额损失。 经警

方调查，很快锁定了一个犯罪团伙，该团伙从非法渠道

购入高仿的知名品牌护肤品，并在多个电商平台下单购

买这些品牌的正品护肤品。 收货后立即申请“七天无理

由退货”，将高仿品寄回平台，再将正品通过二手平台以

市价 7～8 折转售牟利，涉案金额达 60 余万元。

消费者： 合理维权≠恶意索赔，伪造证据可能构成

敲诈勒索罪！ 勿贪小利而失良心，“调包退货”可能构成

诈骗罪！ 商家： 遭遇异常投诉，务必保留监控、物流记

录等证据材料。 收到退货时，应详细检查退赔商品并做

好资料留存。诚信消费，从你我做起。 技术再升级，也防

不住人心漏洞。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应守住法律

底线，让信用惠民政策更暖人心。

（综合自： 警民直通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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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出差期间，在酒店按摩后

猝死， 妻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这

到底算不算工伤？ 一起来看看法院

怎么判。

【案情回顾】

男子出差在宾馆猝死，妻子将

公司诉至法院，李刚（化名）在河南

某食品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20 年

9 月 12 日入职。 2020 年 12 月 8 日

李刚出差，当日 21 时 40 分许入住

舞钢市某休闲会馆 4021 房间。 根

据监控显示，2020 年 12 月 9 日 1

时许， 李刚在 3 层电梯口处，1 时

19 分许李刚进入房间，1 时 29 分

许李刚带技师来到其入住的 4021

房间。 后技师发现李刚不适，工作

人员拨打 120， 经抢救诊断为： 救

前死亡，死亡原因： 猝死。

2021年 6月 29日，李刚妻子王

丽（化名）向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2021年 9月 24日， 当地人

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王丽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判

决： 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的情形。 不能认定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职工

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

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

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 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 ”因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

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故

对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握，

不宜对视同条件随意扩大解释，不

合理扩大视同工伤的保护范围。

根据在案有效证据，李刚突发

疾病的时间为凌晨 1 时许，即普通

人的正常休息睡觉时间，且李刚在

突发疾病时并未从事与工作或者

用人单位指派任务相关的活动，其

死亡事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五项、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亦不符合上述

规定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的其他情形。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王丽的诉

讼请求。

王丽不服，提起上诉，主要理

由如下： 案发当天，李刚与客户付

小娜沟通业务后，入住宾馆，因身

体不适才找人按摩缓解，并非是从

事娱乐活动。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

刚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

按摩项目意在舒缓筋骨早日入睡，

并非是娱乐。

公司意见如下：李刚死亡地点

为按摩中心，并非工作场所而是娱

乐场所， 李刚死亡时正在接受按

摩，并未从事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

务，并且是在按摩区域按摩后又将

技师带到自己房间后死亡，行为违

反公序良俗原则。

二审判决： 证据不足以证明

当事人系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娱乐

活动死亡，应认定为工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

点有两个， 一是法律适用问题，职

工因工外出期间，在休息时突发疾

病 48 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是否

认定为工伤； 二是事实认定问题，

李刚是否系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娱

乐活动死亡。

（一） 第一个争议焦点： 本案

中，李刚出差的目的是完成销售工

作，在结束当天工作后，其在宾馆

过夜休息时突发疾病 48 小时内经

抢救无效死亡，如无证据证明其系

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死亡，应认

定为工伤。

（二） 第二个争议焦点： 李刚

入住的房间功能为住宿而非娱乐，

消费按摩服务不能简单认定为从

事娱乐活动，李刚消费按摩服务的

目的是缓解身体不适而非娱乐。

休闲会馆工作人员王某证明：

“当时凌晨一点多， 在三楼电梯口

见到李刚，当时说头痛，工作压力

大睡不着， 想找技师按头……”王

某及技师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

证明：技师到李刚房间后，看到李

刚浑身颤抖出汗，遂告知其他工作

人员李刚不舒服， 取消按摩服务，

并让其他工作人员来李刚房间，其

他人员到李刚房间后亦看到李刚

身体不适，对其进行人工呼吸等紧

急救治，并拨打 120 和 110，120 经

抢救无效死亡。

以上证据可证明，李刚消费按

摩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缓解身体不

适，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刚是从事

娱乐活动而猝死。

二审判决如下： 撤销一审判

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 60 日内重

新作出行政行为。 此后，人社局向

省高院申请再审。

2022 年 9 月 26 日， 高院作出

（2022） 豫行申 1920 号裁定书，认

为李刚在出差期间入住休息场所

的休息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也未

从事违法的禁止性行为，应当认定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来源：《贵阳晚报》）

出差期间找技师按摩后猝死！

到底算不算工伤？ 结局有反转

警方提示 >>>


